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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61/2021_2022_2009_E5_B9_

B4_E6_B3_95_c80_561224.htm 奸淫幼女罪 定义：奸淫不满14

周岁幼女的行为。 1）客体：幼女的身心健康。 2）客观方面

： 3）主体：同强奸罪主体。特殊主体，“双达”男子。妇

女单独不能成为本罪罪的主体，但可以成为本罪的共犯或间

接实行犯（即教唆未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强奸的

）。 4）主观方面：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。必须明知是幼女

而奸淫。 5）认定： （1）无论是否采取了强制措施，也不论

幼女是否同意，均定罪。 （2）只要行为人的外生殖器与幼

女的外生殖器接触，就构成既遂。 （3）如果因为外貌原因

或幼女自称14周岁以上，以至行为人误以为其不是幼女，若

违背其意志而强行奸淫，以强奸罪论；若幼女自愿（包括卖

淫），则定嫖宿幼女罪。热点资讯：2009年各院校法律硕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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